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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7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联重科      公告编号：2008－010  

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
 

 

     

 

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，扩展公司产品链的需要，经湖南省国资委

2008 年 2 月 27 日印发的湘国资改革函[2008]32 号文件—《关于长沙

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并购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

公司的复函》，原则同意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联重科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收购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黄工”）100%股权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中联重科收购上海同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

海同岳”）所持 70%新黄工股权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潍柴动力”）所持 30%新黄工股权。 

（二）该项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公司将在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

过该股权收购事项后分别与上海同岳、潍柴动力签订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。 

（四）董事会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三次临

时会议，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该股权收购事项。公司四名独立董事

亦就该股权收购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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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方介绍 

（一）上海同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：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工业区奉浦大道 111 号 B 区-142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帆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,000 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10226000291280 

经营范围：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销售，汽车配件销售，汽车

租赁（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 

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494.16 万元，净

资产为 2491.63 万元，2007 年度实现净利润-159.92 万元。 

上海同岳与本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

不存在关系。 

（二）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台港澳合资、上市） 

注册地：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

法定代表人：谭旭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2,065.3552 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70000400003581 

经营范围：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计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、维修；

进出口。 

截止 2007 年 9 月 30 日，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,170,916.89 万元，

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98,045.43 万元，2007 年 1-9 月份实现净

利润(归属母公司所有者)144,596.89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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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柴动力与本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

不存在关系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历史沿革 

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为陕西黄河工程机械厂，成

立于 1968 年，主要产品为推土机、挖掘机和履带式装载机。1997 年

6 月，以陕西黄河工程机械厂为整体成立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黄工集团”）。2002 年 1 月 24 日，依据国家债转

股政策，黄工集团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公司”）、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公司”）共同组建了陕西新

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。2003 年 12 月 18 日，湘火炬投资股份公司

和上海生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1,950 万元、4,550 万元收购了华

融公司、东方公司、黄工集团持有的新黄工 100%股权，上海生生投

资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70%，湘火炬持有 30%股份。2005 年 11 月

潍柴动力吸收合并湘火炬并继承了其所持有的新黄工 30%股份。2006

年 3 月 1 日，经股东同意，上海生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70%股权全

部转让给上海同岳运输有限公司。2006 年 11 月 8 日，根据陕西省政

府相关文件精神，陕西省国资委将黄工集团整体下划至渭南市国资委

实施属地化管理。2008 年 1 月 16 日，上海同岳运输有限公司更名为

上海同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。 

2、工商登记情况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华阴市观北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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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叶磊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8,394 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6100001000024311 

经营范围：机械、机电产品、成套设备的生产、维修、批发、零

售；本企业所产产品、相关技术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、设备、合作生

产业务及来料加工、来件装配业务、补偿贸易的经营。（上述经营范

围中国家法律、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以许可证为准） 

3、股权结构 

新黄工注册资本 28,394 万元，上海同岳持有其 70%的股权，即

19,875.8 万元；潍柴动力持有其 30%的股权，即 8,518.2 万元。 

4、财务审计结果 

（1）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情况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
项目 

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9 月 30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7年 9月 30日

资产总额 50,695.87 41,383.74 41,272.01 34,556.23

负债总额 88,142.46 89,298.48 65,649.44 65,852.55

应收款项总额 2,957.22 3,495.41 2,098.43 2,443.62

净资产 -37,446.60 -47,914.73 -24,377.44 -31,296.32

主营业务收入 14,406.75 11,806.56 13,859.25 10,927.24

营业利润 -7,996.65 -10,032.93 -6,020.13 -6,728.71

净利润 -8,031.70 -10,468.13 -5,964.14 -6,918.88

（2）或有事项情况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 

截止 2007 年 9 月 30 日，新黄工共计对外提供担保 6 笔，担保金

额合计为 1960 万元； 

截止 2007 年 9 月 30 日，新黄工共计存在未决诉讼或仲裁 11 项，

目前承担责任金额合计为 4,590,060.90 元； 

截止 2007 年 9 月 30 日，新黄工生产区内的建筑物与该房屋所附

的土地已全部作贷款抵押，其中生产区内的房屋建筑物向工行渭南

支行贷款的抵押，抵押期限 2001 年 07月 31日-2004 年 08月 31日，

抵押他项权证注明权利价值 9,384.29 万元，另向陕西省生产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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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贷款 1,000.00 万元提供厂房抵押担保；已作贷款抵押的设备共

31 台套，抵押设备账面净值 16,165,433.34 元。 

（3）非经常性损益情况（单位：元） 

2007 年 1-9 月份，新黄工合并报表的营业外收入、营业外支出

净额为-3,916,466.00 元；母公司报表的营业外收入、营业外支出净

额为-1,901,672.61 元。 

2006 年 1-12 月份，新黄工合并报表的营业外收入、营业外支出

净额为-486,218.49 元；母公司报表的营业外收入、营业外支出净额

为 559,941.21 元。 

①合并报表营业外收入 

项目 2007 年 1-9 月 2006 年 1-12 月 

处理固定资产收益 16,324.00 1,701,873.93 

补贴收入 325,030.54 705,891.98

其他  206,775.08 70,700.00

合 计 548,129.62 2,478,465.91

 

②合并报表营业外支出 

 

 

③母公司营业外收入 

 
项目 2007 年 1-9 月 2006 年 1-12 月 

处理固定资产收益 12,000.00 1,701,873.93 

补贴收入 325,030.54 705,891.98

其他  0.00 70,700.00

合 计 337,030.54 2,478,465.91

项目 2007 年 1-9 月 2006 年 1-12 月 

处理固定资产损失 2,875,226.35 593,995.39

罚款支出 4,388.54 71,965.20

低值易耗支出 0.00 9,120.00

支付子校工资及福利 731,497.74 1,271,178.27

集团事务部办公费  6,280.70 7,329.98

存货盘亏损失 685,899.92 0.00

其他  161,302.37 1,011,095.56

合 计 4,464,595.62 2,964,684.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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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母公司营业外支出 

5、资产评估结果 

以2007年9月30日为基准日，新黄工评估资产总额为41,728.71

万元，评估负债总额为 65,130.49 万元，净资产评估值为-23,401.79

万元。 

（二）资产评估情况 

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湖南湘资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新

黄工资产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湘资（2008）评字第 001 号《资产评估

报告》。评估结果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万元 

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
项       目 

A B C D=C-B E=(C-B)/B×100%

流动资产 15,192.85 13,160.27 11,359.09 -1,801.19 -13.69 

长期投资 4,302.28 387.30 509.14 121.83 31.46 

固定资产 16,619.05 13,672.20 17,477.94 3,805.73 27.84 

其中：在建工程 1,262.86 1,116.81 1,100.74 -16.07 -1.44 

      建筑物 9,518.19 9,804.63 9,878.92 74.29 0.76 

      设备 5,837.99 4,412.36 6,498.27 2,085.92 47.27 

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.00 -1,661.60 0.00 1,661.60 -100.00 

无形资产 7,670.02 7,336.45 12,382.54 5,046.09 68.78 

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7,670.02 7,336.45 12,382.54 5,046.09 68.78 

其他资产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资产总计 43,784.19 34,556.23 41,728.71 7,172.47 20.76 

流动负债 39,655.53 48,223.94 48,101.38 -122.55 -0.25 

长期负债 19,057.87 17,628.61 17,029.11 -599.50 -3.40 

负债总计 58,713.40 65,852.55 65,130.49 -722.05 -1.10 

净资产 -14,929.21 -31,296.32 -23,401.79 7,894.53 25.23 

注：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7 年 9 月 30 日，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，土地使用权

项目 2007 年 1-9 月 2006 年 1-12 月 

处理固定资产损失 1,426,225.50 451,713.89

罚款支出 4,301.84 69,294.55

低值易耗支出 - 9,120.00

支付子校工资及福利 731,497.74 1,271,178.27

集团事务部办公费 6,280.70 7,329.98

其他 70,397.37 109,888.01

合 计 2,238,703.15 1,918,524.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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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。 

（三）审计情况 

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天华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新

黄工进行审计。鉴于新黄工目前的财务及经营状况，该所出具了保留

意见的审计报告【天华中兴审字（2007）第 1277-01 号《审计报告》】。 

（四）债务重组对新黄工净资产的影响 

1、新黄工拟回购部分债权，该等债权本金 21,178.85 万元，利

息（含滞纳金、孳息等）6,799.06 万元，合计 27,977.91 万元。本

公司委托的代理公司—渭南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已分别与上述债权

的持有人信达、长城、东方三家资产管理公司签订购买（意向）协议，

上述债权的购买价为 7,509.95 万元。新黄工按 7,509.95 万元的价格

向代理公司回购上述债权后，将增加新黄工净资产 20,467.96 万元。 

2、从新黄工账面上剥离历史累积拖欠工资 1,130 万元、拖欠统

筹 5,203 万元（具体数额以地方社保经办中心核定数为准）至黄工集

团。本项债务剥离已经 2008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新黄工和黄工集团职

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并形成了职决字[2008]001 号文件—《关于审

议通过〈关于处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历史遗留问题

—职工安置过渡方案〉的决议》。黄工集团作为渭南市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全资企业，渭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以

2008 年 2 月 3 日印发的渭国资发[2008]11 号文件—《渭南市人民政

府国资委关于对黄工集团职代会审议通过的〈关于处理陕西黄河工程

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历史遗留问题—职工安置过渡方案决议〉的批

复》同意其接收上述债务。与此同时,渭南市人民政府于 2008 年 1

月 31 日形成了渭南市人民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纪要—《关于新黄工和

中联重科重组的会议纪要》，同意该等债务剥离至黄工集团。债务剥

离完成后，将增加新黄工净资产 6,333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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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合计增加新黄工净资产 26,800.96 万元。 

 

四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（一）定价情况 

股权转让价格以新黄工的资产评估结果（基准日为 2007 年 9 月

30 日）为基础，双方协商确定。 

1、经与上海同岳协商，本公司一次性收购其所持 70%新黄工股

权，并确定收购价格为 2380 万元人民币； 

2、经与潍柴动力协商，本公司一次性收购其所持 30%新黄工股

权，并确定收购价格为 1020 万元人民币。 

上述股权收购的总价款为 340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支付方式 

1、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上海同岳）生效之日起十日内，本公司

向上海同岳支付收购股权收购价款 2380 万元人民币的 50%； 

2、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潍柴动力）生效之日起十日内，本公司

向潍柴动力支付收购股权收购价款 1020 万元人民币的 50%； 

3、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十日内，本公司向上

海同岳、潍柴动力支付剩余的股权收购价款。 

（三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条件 

1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经中联重科、上海同岳、潍柴动力法定代表

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； 

2、中联重科就本次收购股权获得相关权力机关批准； 

3、上海同岳就本次转让股权获得相关权力机关批准； 

4、潍柴动力就本次转让股权获得相关权力机关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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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次股权收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措的资金。 

（二）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

在本次股权收购中，新黄工目前在册的全体员工（包括原黄工集

团国有身份员工）将采取全员竞聘上岗的方式予以安置。新黄工目前

在册的原黄工集团国有身份的员工离职时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采取

分段承担的原则进行支付，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经济补偿金

由黄工集团按有关规定支付、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经济补偿金由

新黄工按现行《劳动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支付。 

上述职工安置方案已经2008年1月30日召开的新黄工和黄工集

团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形成了职决字[2008]001 号文件—《关于

审议通过〈关于处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历史遗留问

题—职工安置过渡方案〉的决议》。并已取得渭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 2月 3日印发的渭国资发[2008]11号文件

—《渭南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关于对黄工集团职代会审议通过的〈关于

处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历史遗留问题—职工安置

过渡方案决议〉的批复》的同意和陕西省机械工会委员会 2008 年 2

月 3 日印发的陕机工发（2008）09 号文件—《关于对陕西黄河工程

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职代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及有关

附件的备案回执》予以备案，同时由渭南市人民政府 2008 年 1 月 31

日形成的渭南市人民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纪要—《关于新黄工和中联重

科重组的会议纪要》予以批复同意。 

（三）湖南省国资委已以 2008 年 2 月 27 日印发的湘国资改革函

[2008]32 号文件—《关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

并购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复函》同意本公司重组并购新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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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；重组并购事宜所涉及的资产评估结果已在湖南省国资委备案。 

 

六、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以及影响情况 

本次股权收购将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公司的主业，扩展公

司产品链，实现公司快速进入土方机械行业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该股权收购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订的，符合公司发展的需

要，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公司主业，完善产业链；定价合理，

体现了公允的市场化原则；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签订工作和决策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的

规定；同意该股权收购事项行为及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关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并购陕西

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复函》（湘国资改革函[2008]32号文件）； 

（二）《资产评估报告》【湘资（2008）评字第001号】； 

（三）《审计报告》【天华中兴审字（2007）第1277-01号】； 

（四）《关于审议通过〈关于处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

司改制历史遗留问题—职工安置过渡方案〉的决议》（职决字

[2008]001号文件）； 

（五）《渭南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关于对黄工集团职代会审议通过

的〈关于处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历史遗留问题—职

工安置过渡方案决议〉的批复》（渭国资发[2008]11号文件）； 

（六）渭南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新黄工和中联重科重组的会议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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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》； 

（七）《重组并购项目建议书》； 

（八）渭南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分别与信达、长城、东方三家资

产管理公司签订的购买（意向）协议； 

（九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上海同岳）；  

（十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潍柴动力）；  

（十一）上海同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； 

（十二）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； 

（十三）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； 

（十四）第三届董事会2008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（十五）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
 


